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规定，离婚后，父母一方要求变
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或者子女要求增
加抚养费的，应当另行提起诉讼。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要
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
严重疾病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
子女；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
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
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
不利影响；已满 8 周岁的子女，愿随另
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有其
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

父母抚养子女，既是权利，更是
义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
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抚养权
的变更也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的原则，从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
长的角度出发，在充分尊重子女真实
意愿的基础上，综合考量父亲或母亲
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
进行妥善处理。

类似本案的变更抚养关系纠纷，
无论何种原因想变更抚养关系，离异
家庭的父母双方都应当从孩子的身
心健康去考虑和解决问题，创造更有
利于子女成长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
境，让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

夫妻被判决离婚，孩子由女方抚
养。之后男女双方生活情况发生改
变，母亲未对孩子尽到应有的抚养义
务。面对这种情况，孩子的父亲向
人民法院提出变更抚养权请求。日
前，郧西县人民法院经过反复调解，
成功化解一起抚养权变更纠纷案
件，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角
度出发，在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主
观抚养意愿、客观抚养条件、未成年
人的意愿等因素后，依法变更未成
年人的抚养权，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
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离婚时孩子判给女方
男方想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2022 年 5 月，郧西县男子邹某
与妻子彭某经郧西县人民法院判决
离婚。考虑到孩子的成长环境，法
官判决两人的女儿邹某某由母亲
彭某抚养，但暂时随父亲邹某共同
生活。

2022年底，彭某将女儿接走。
之后没多久，彭某再婚并随丈夫一
起外出务工。每逢寒暑假，邹某某
回到郧西县后，就不愿意再回到母
亲彭某身边，强烈要求留在郧西与
父亲邹某共同生活。

彭某见女儿经常在邹某家，就
想方设法将女儿带走，同时多次
与前夫邹某发生矛盾并报警，严
重 影 响 邹 某 某 的 身 心 健 康 及 学
业。为了让邹某某有一个健康稳
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加上邹某
某有想回到邹某身边生活的意愿，
邹某向郧西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将女儿邹某某的抚养权变更
至自己名下。

法院调解：
孩子由男方抚养

郧西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
办法官对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仔
细调查。考虑到邹某某已经年满
12周岁，法官充分征求其本人的真
实意愿。面对法官的调查，邹某某
明确表示更愿意同父亲邹某生活。
同时邹某某告知法官，她从小由爷
爷奶奶带大，跟爷爷奶奶及父亲一
家的关系更深。考虑到邹某某随母
亲彭某生活的具体情况以及其真实
意愿，法官多次组织双方耐心调解
疏导。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女
儿邹某某变更为邹某抚养，彭某
每 月 支 付 抚 养 费 至 邹某某年满
18 周岁为止。至此，纠纷得到圆
满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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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
重视，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上兴趣
班提升素质，但家长在选择培训机
构并与之签订合同的过程中，纠纷
也随之增多。日前，茅箭区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教育培训引发的纠纷案
件，并帮助案件当事人追回部分培
训费。

花7800元报兴趣班
一节课也没上

2021年夏天，市民肖某决定给孩

子报一个兴趣班，学习书法。经过反

复对比，肖某与我市某培训机构签订
《课程服务协议》，约定培训共 104节
课，收费 7800元。合同还约定，该培
训机构将提前 15天通知肖某开课时
间及安排，肖某应至少于开课 10天
前确定是否参加；确定后，如无特殊
情况，肖某应保证学员按时参加；如
因故无法参加的，肖某需至少在开课
7天前提出；开课后，培训机构不接受
任何理由的退款要求。协议签订当
日，肖某向培训机构支付 7800元。

培训机构第一次通知开课后，肖
某的女儿无法参加，未按照约定在
开课 7 天前向培训机构说明情况。

几天后，培训机构再次通知开课，肖
某的女儿还是没有按时参加。后
来，培训机构不再开办此类培训，肖
某的女儿因此错过培训。

由于交了 7800 元费用却没能
上一节课，肖某向培训机构提出退
还全部培训费用且赔偿 5000 元的
要求。双方就此事协商，无法达成
一致，肖某向茅箭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法院判决：
培训机构退还4000元

茅箭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肖某
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对
双方当事人都有法律约束力。本案
中，培训机构按照协议约定开设了课
程，并履行了通知义务，但肖某的女
儿两次均未能按时参加培训。之后
培训机构明确表示不再开设该课程，
故肖某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根
据合同性质、合同内容，双方在履行
合同中的责任，支持培训机构退还肖
某课程培训费 4000元为宜；肖某请
求该培训机构支付损害补偿费，无事
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判决书送达后，双方均未上诉。
目前，培训机构已将 4000元退还给
肖某，纠纷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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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
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
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
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
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
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
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
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
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
的损失。

近年来，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
逐渐增多。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中，
若培训机构根本违约（比如培训机构
停业、擅自变更上课地点，合同中作
出的特定承诺没有实现等），消费者
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要求其退款并承
担违约责任；若消费者单方解除合
同，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但教育培训合同属于不适宜强
制履行的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

性，消费者看似可以无因解除合同，
但是依法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得
到免除，法院一般会根据合同约定
及实际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

另外，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中的
“概不退款”等约定，是培训机构为了
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具有要求消
费者预先放弃合同利益之嫌，即使有
特别提示，通常也被认为限制消费者
权利，进而被认定为无效。

对于消费者而言，与培训机构签
订合同时，应特别关注合同中有关权
利义务转让的条款，还应重视证据的
搜集与保管，以免纠纷发生后“有口
无凭”；对于培训机构而言，要强化法
律意识，订立合同要严谨，并妥善保
管与学员、员工等往来文件，还应及
时合法的制定和调整收退费制度并
做好公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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